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FFG昨晚發出聲明
指，有關報道嚴重偏離了事實，並直接地影響了公司
聲譽及構成誹謗。聲明指，公司曾於2015年4月至8
月期間與事主簽訂了健身服務合約和購買運動用品的
合約，事主並於4月至9月期間多次使用本公司的健身
服務。在公司職員與事主簽訂合約時及向事主提供服
務期間，並未發現事主有任何能力不足的情況。
FFG在聲明中強調，事主的借貸情況與FFG完全無

關，FFG與消委會一起處理事主要求服務退款一事的
同時，並未被要求處理任何有關事主的借貸或欠款之
事宜，而在消委會的協調下所草擬完成的和解協議書
當中，亦並未有提及到有關事主的任何借貸問題。
聲明指，FFG接獲消委會來信告知事主已向消委會

作出投訴，並且在溝通過程中得知事主曾入讀特殊學
校和經濟狀況出了問題。FFG指事主至今未提供醫學
證據證明他能力不足或有智力受損的情況，但FFG基
於消委會的協調及考慮到事主的特殊情況下，已透過
消委會與對方達成和解並同意退回事主尚未使用的服
務的相關費用，現正等待消委會安排和通知簽署和解
協議書。
警方回應指，灣仔警署去年9月16日接獲一名男子報

案，聲稱去年在尖沙咀一間財務公司借貸時懷疑受騙，
案件列作串謀欺詐，交由油尖警區重案組第3隊跟進。

警方海關已接報跟進
海關回應表示，已接獲有關投訴，現正作出跟進調
查，如發現違反《商品說明條例》的情況，會採取適
當執法行動。
法援署發言人表示，由於未有申請人的書面授權向第

三者披露其資料，署方未能就個別案件核實或評論。

近來，宣揚「港獨」的言論受到香港社會同聲譴責，
各界人士都認為這些言行違反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必須
依法予以抵制和禁止。但反對派依然還在為「港獨」分
子張目，聲稱「港獨」言行並沒有違反香港現行法例。
事實是，「港獨」分子公然成立旨在推動實現「港獨」
的政黨，這已經超越了言論自由的範圍，反對派的狡辯
是對法律的曲解。因此，香港特區政府有關部門，有必
要根據「港獨」團體的有關違法言行，採取進一步的法
律行動，如向法庭申請禁制令，取締這些「港獨」組織
並禁止其繼續公開散播「港獨」言論。

面對香港社會輿論和各界人士對「港獨」言行的一片
聲討、譴責之聲，反對派的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跳
出來為「港獨」分子辯護，他聲稱基本法只是規管政府
的權力，不是約束普通市民；公民黨的立法會議員楊岳
橋稱，香港「民族黨」雖主張「港獨」，卻沒有違反香
港現行法例下的任何條文。這些所謂法律專業出身的反
對派人士，為了反對派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竟然如此
不顧法律尊嚴來曲解法律，實在有違法律專業精神。

眾所周知，基本法是香港的一部憲制性法律，它規定
了香港特區的地位、制度和行政、立法、司法等部門的
職權，從不同方面，為香港特區指明了定位、發展方向
和基本規範，基本法的條文適用於居住在香港的每一位
人士，大家都要遵守和尊重基本法。同時，它也是一部
全國性的法律，全中國的政府機構和個人，也有責任尊
重基本法和遵守基本法所規定的相關規定。陳文敏稱基

本法不是約束普通市民，那換言之，香港的普通市民就
不需要遵守基本法，那香港不就是亂成一片了？陳文敏
作為一個法律學院教授，公然煽動市民不需要遵守基本
法，其破壞法制、搞亂香港之心，昭然若揭。

楊岳橋聲稱的香港「民族黨」主張「港獨」，不違反
香港現行法例的言論，更是對廣大市民的誤導。基本法
第一條就明確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刑事罪行條例》的第九和第十
條，就是針對煽動意圖和煽動罪行，主張「港獨」的政
黨和人士，就是違反了香港這些現行的法例。事實上，
言論自由不是無限的，也需要在法律的規範下進行；不
以言論入罪也是相對的，例如，誹謗罪就是以某些人士
的誹謗言論來作為定罪的依據。因此，反對派企圖以言
論自由和不以言論入罪等，作為其違法活動的護身符，
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當然，由於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尚未落實，對於違反基
本法的行為，香港現行法律的確沒有如何進行量刑的規
定。但是，這並不意味特區政府就什麼也不能做。法
律界人士指出，除了不允許「港獨」組織進行註冊登記
之外，律政司也可以根據「港獨」組織煽動「港獨」，
違反基本法第一條規定的理由，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禁
止「香港民族黨」等「港獨」組織進行活動。如果他們
在法庭頒令之後，還是繼續進行宣揚「港獨」的話，將
會觸犯香港公安條例等法律，就可以用進一步的法律手
段來制止其「港獨」言行。

「港獨」言論違憲違法理應禁制
近日，再有健身中心被指夥同財務公

司，誘騙一名智障人士簽下多份健身合約
及借錢，令其最終欠債高達90萬元。這種
以詐欺等不良營商手法，哄騙「行為能力
不足」人士進行消費的行為，違反《商品
說明條例》，不僅損害商家的商業聲譽，
更嚴重影響香港法治完備、誠信經營的商
業都會形象。海關、消委會和警方應展開
緊密合作，堅決打擊此類涉嫌欺騙消費者
的惡劣行為，加強對特殊人士消費權益的
保障。政府有必要就預繳式消費模式進行
檢討，研究設立風險控制機制，給消費者
一個冷靜期，以全面保障消費者權益，維
護香港商業的聲譽。

一直以來，健身中心不良營銷手法飽受
社會詬病。過去最常見的是以「疲勞轟
炸」銷售方式游說普通消費者購買會籍或
延續合同，現在發展至明目張膽地向「行
為能力不足」的精神病患者、智障人士下
手，軟硬兼施誘騙這些特殊人士購買高額
的健身課程，然後「貼心」地轉介他們去
向財務公司借款，用於交付「堂費」。以
欺騙手法強迫顧客買賣消費，做法本就與
「打劫」無異，若「打劫」對象是一些智
力不足、經濟能力不佳的特殊人士，為牟

取暴利，連特殊人士也不放過，更令人髮
指，可謂良心盡失，道德淪喪，信譽破
產，香港作為法治社會絕不能容忍。

眾所周知，本港兩年前已修訂《商品說
明條例》，保障消費者免被不良銷售手法
脅迫購物或購買服務。然而，瞄準智障及
精神分裂人士案件層出不窮，屢禁不絕，
明顯是食髓知味，有恃無恐，有心欺負特
殊人士缺乏自我保護能力。警方、海關等
執法部門，必須正視相關問題，聯手深入
調查，在取得確鑿證據後，提出檢控，以
收阻嚇之效，徹底杜絕此類不良經營手法
的生存空間，切實維護每一個消費者尤其
是特殊人士的權益不受傷害。

必須指出的是，無論消費對象是何人，
缺乏法例監管的預繳式消費，始終是商業
市場的一大隱患，政府有必要立例予以規
管。建議當局積極考慮社會各界的有關意
見，針對預繳式服務合約，訂立合約冷靜
期，讓消費者簽約購買有關貨品或服務
後，在指定時間內可無須支付任何費用而
解約，更應規定特殊人士須在監護人協助
下，簽署的預繳式消費才能生效，以提升
所有消費者權益的保障，減低其蒙受損失
的風險。

打擊欺詐營銷 保障特殊人士權益

智障漢被誘健身孭債百萬
教練游說簽約向中介貸款 鄧家彪促設「冷靜期」認證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再有智
障人士懷疑被健身教練詐騙！有輕度智
障漢去年被大型健身中心教練游說簽下
巨額合約及向財務中介進行高息借貸，
涉及金額近100萬元，被財務公司入稟
追債，因未獲批法援缺乏代表律師而敗
訴，需即時向財務公司還款58萬元。工
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呼籲政府為這類
產品設交易「冷靜期」，並與商界研究
加入健身教練認證制度。涉事健身中心
FFG晚上發出聲明指，有關報道嚴重偏
離事實，公司職員與事主簽訂合約時及
向事主提供服務期間，並未發現事主有
任何能力不足的情況，強調事主借貸情
況與FFG完全無關（見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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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星受騙事件簿
時間 事件

2015年

9/4 阿星被銅鑼灣一間健身中心職
員游說簽下3.6萬元合約，並即
時支付當中4,000元，餘數其後
以中銀信用卡支付

13/4 阿星被游說簽下5萬元合約，以
中銀信用卡支付5,000元

29/4 有健身中心職員教唆阿星以電
話申請4.2萬元中銀易達錢支付
合約餘額

30/4 阿星被游說簽下8,000元合約，
以EPS付款

15/5 阿星被游說簽下15萬元合約，
被教練安排到財務公司A借款8
萬元，用作支付部分合約費

22/5 有健身中心職員教唆阿星變賣
兩部單車以支付合約費用，合共
3.5萬元

17/7 阿星經財務中介A到財務公司B
借款55萬，其中50.3萬被財務
中介取去，稱用作債務重整

7月 一名女教練自稱遭遇巨大困難，
希望阿星協助，阿星答應給予女
教練5萬元支援，又把1.5萬元
現金交給女教練

8月 一名已離職健身中心職員Gary
安排阿星經財務中介B向財務
公司C借款20.6萬元，其中3.3
萬元交女教練，1萬元用作中介
律師費，15.7萬元被財務中介取
走作債務重整

7/9 阿星收到財務公司B的律師信，
要求阿星還款，同日阿星親友、
以前學校社工收到粗口短訊

9月中 收到財務公司A的收數通知，阿
星懷疑自己受騙

21/9 收到財務公司B入稟追債的法
庭傳票

5/11 收到財務公司C入稟追債的法
庭傳票

11/11 申請法援但至昨日仍未批出

2016年

3/3 阿星在沒有律師代表下上庭，
被判敗訴，要即時向財務公司B
還款 58.6 萬元，及繳交 9,200
元堂費

31/3 收到財務公司B入稟法庭傳票，
要求4月22日上庭，可能會強制
拍賣阿星物業

資料來源：鄧家彪 製表：記者 岑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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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度智障人士阿星（化名）小時候父母離異，7歲至8歲時
獲評估為輕度智障，入讀特殊學校直到18歲，母親使用自

己的保險金，購入一間租置公屋單位供阿星自住，其後離世，
阿星則在一家中式酒樓的廚房內工作，收入穩定。

簽多份健身合約合共25.3萬
鄧家彪表示，直到去年4月，阿星在健身公司FFG武術健身
中心銅鑼灣店，被職員游說簽下3.6萬元合約，之後又在不足兩
個月時間內，再被游說簽3份價值20多萬元的健身合約，全部
合共25.3萬元，分別以現金及信用卡、易達錢及EPS支付。
由於阿星無力還款，健身教練先教唆阿星透支信用卡，又安
排他到財務公司Ａ借款8萬元，其後又在中心職員及前職員安
排下，經財務中介Ａ及Ｂ，分別到兩間財務公司Ｂ及Ｃ，合共
借貸約75萬元，預計連同利息，還款額超過100萬元。財務公
司Ｂ以阿星母親的租置公屋單位作抵押，當中66萬元，被兩個
中介人稱要收取作債務重組，之後兩間中介公司結業。

收粗口短訊滋擾 親人陪同報警
至去年9月及11月，阿星分別收到兩間財務公司入稟法庭追

債的傳票，阿星的親友及以前的社工更收到粗口短訊滋擾，阿
星的七姨得知事件後，陪同阿星到灣仔警署報警，並向消費者
委員會、海關投訴及申請法律援助。健身中心被投訴後提出退
款7萬元，但親友拒絕和解。
其後，法院根據財務公司入稟開庭，由於法援仍未批出，阿
星在沒有代表律師上庭的情況下敗訴，被裁定事主要償還58萬
元。直到上月底，阿星收到財務公司Ｂ入稟法庭傳票，要求4
月22日上庭，否則會強制拍賣阿星物業。

曾一周上10堂 被質疑太多
阿星的七姨表示，阿星一直跟母親長大，思想單純，朋友數
目不多，所以比較容易相信別人。她指出，FFG與阿星簽下的
25.3萬元合約，涉及超過200堂健身課程，她要求FFG提交上
堂記錄，發現他曾經在一星期上10堂，最貴一堂價值1,500
元，質疑並不合理，「點可能上到咁多堂呀！」她表示，灣仔
警署已受理上述個案，並已拘捕一名涉嫌財務中介，阿星已經
進行認人程序。
鄧家彪表示，受害人為智障人士，難以理解合約內容，卻在
不足兩個月內簽下多達25.3萬元合約，不足半年後就收到法庭
傳票，認為事件有組織、有預謀，懷疑有人存心引導事主受
騙，明顯是有不法分子借中心做不法勾當。
鄧家彪又說，受害人無法自辯，批評法律援助署冷漠無情，
遲遲不批出法援，他將協助阿星上訴，今日上午10時會陪同阿
星到金鐘法援署，要求署方緊急批出法援，以協助阿星渡過難
關。他補充，至今他收到21宗涉及健身中心的財務借貸案件，
7至8宗的當事人涉及行為能力不足。他呼籲政府為這類產品設
交易「冷靜期」，並與商界研究加入健身教練認證制度。

先推指引後立法保權益

美容Q嘜宜效法 可恢復市民信心

FFG反指：事主未提供智力受損證據

繼美容服務之後，本港多間大型健
身中心亦被指懷疑採用不良銷售手
法，當中不少涉及健身教練游說學員
購買過量用不着的課程，及教唆受害
人借貸，今次阿星的案例之嚴重，顯

示情況已接近失控。
負責協助阿星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表示，

至今他已收到21宗涉及健身中心的財務借貸案件，
7宗至8宗的當事人涉及行為能力不足。好像阿星這
類智障人士，本應受到社會各界保護，如今卻受

騙，定會令廣大市民對相關業界失去信心。
可能有人會認為，這類事件責任全在健身教練立

心不良，但健身中心作為僱主，即使可能全不知
情，其實亦有責任監管提供的服務質素。曾鬧出同
樣風波的美容業界便深明此理，上月集合10間聯會
成立評級機構自救，推出Q嘜認證確保業界質素，
並提供責任保險保障消費者。健身業界大可效法，
對健身教練進行認證，避免有害群之馬影響業界聲
譽；並應該改善簽約付費程序，減少消費者和服務
提供者「口同鼻拗」的情況。 ■記者 鄺智深

智障人士關注組織蒲公英聚凝會副主席盧潔華
表示，智障人士一般可分為三個程度，分別是輕
度、中度和嚴重，今次事主為輕度智障，不似嚴
重智障無法自理，但智障人士智商如同小朋友，
很容易相信人，「他們的世界比較簡單！」

她指出，智障人士未必懂得表達自己的想法，因此
特別需要身邊人時常關心，留意其一舉一動，了解他

們生活上是否遇上困難；智障人士亦未必懂得處理複
雜問題，例如今次個案涉及巨額交易，一般需要監護
人從旁協助，如果涉事健身中心及有關職員知道事主
是智障人士，則有責任通知監護人協助才簽約。
她表示，本港目前未有法例保障智障人士，建議政

府先推出政策指引，讓智障人士面對同類情況時得到
保障，長遠亦應立法保障智障人士。 ■記者 岑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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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家彪 (右
二)在記者會上
講述苦主的個
案。彭子文攝

■FFG■FFG聲明指事主聲明指事主
借貸情況與借貸情況與FFGFFG完完
全無關全無關。。岑志剛岑志剛 攝攝


